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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6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2025年5月16日9:15至2025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669号，公司行政楼二楼股东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邰紫鹏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80人，共计代表股份159,226,0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5485%。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155,663,9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2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373人，代表股份3,562,1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8%。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8,829,4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31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4670%；反对319,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33%；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97%。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8,850,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0%；反对300,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7%；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0220%；反对300,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81%；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998%。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58,865,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8%；反对28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0%；弃权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4364%；反对289,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966%；弃权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70%。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8,866,4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2%；反对29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4496%；反对29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46%；弃权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58%。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841,5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5%；反对312,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4%；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8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883%；反对312,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048%；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69%。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834,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4%；反对293,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130%；反对293,

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028%； 弃权97,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41%。

7、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831,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1%；反对302,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0%；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174%；反对302,

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339%； 弃权9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87%。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846,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9%；反对291,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3%；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6,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317%； 反对291,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24%； 弃权8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59%。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829,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30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2%；弃权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4643%；反对304,

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843%； 弃权9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13%。

10、《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2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51%；反对345,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32%；弃权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851%；反对345,

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32%； 弃权95,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16%。

11、《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829,1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7%；反对330,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4%；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4590%；反对330,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96%；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7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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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推进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债务重组计划》，公司

以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固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信息咨询” ）作

为委托人和初始受益人，以固安信息咨询持有的誉诺金（固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誉诺金” ）价值为100万元的100%股权以及固安信息咨询持有的对誉诺金及

其下属 11�家标的项目公司合计255.84亿元的债权设立自益型财产权信托计划 （以下简

称“信托计划” ），并拟以该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 类金融债权人合计不超过

240.01亿元金融债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构成关

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内部审议及公告情况

2024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3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118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并逐项予以落实和回复，同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

和完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编号：临2024-015）

及《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摘要

修订说明的公告》（编号：临2024-016）等相关公告。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披露了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相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2025年3月修订）》等规定，重组方案在完成相关审批、注册程序

之日起60日内未完成资产交付或者过户的， 上市公司应当于期满后次一交易日披露重组

实施情况公告，并在完成资产交付或者过户前每30日披露一次进展情况。 公司最近一次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 《华夏幸福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未完成资产交付和过户，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交易是在公司完成资产归集和设立信托的基础上实施的信托受益权抵偿债务交

易，交易对方以抵消金融债权形式支付交易对价。

（一）资产归集和设立信托

2023年11月21日，资产归集和设立信托已完成。根据固安信息咨询作为委托人和初始

受益人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信托” ）签署的《信托合同》《股权转让

协议》和《债权转让协议》，誉诺金100%股权和誉诺金及标的项目公司合计约255.84亿元

的债权已于2023年11月20日向建信信托完成交付。

（二）抵偿金融债务

本次交易对方为已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法院裁定等方式通过《债务重组计划》的

境内外债券持有人及已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金融债权人。

公司或其指定主体已向前述全部交易对方发出了书面通知，对应信托抵债金额240.01

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债务重组协议》已实施完毕信托抵债交易的金额为223.48

亿元，相关信托受益权份额在建信信托的受益人变更登记仍在进行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剩余16.53亿信托份额抵债交易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按计划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

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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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进展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4月30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债务重组

计划》中金融债务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922.73亿元（含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境外美元债券重

组）；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 及“幸福优选

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及经营债务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231.74亿元；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30.30亿元

（不含利息，公司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后将按照重组协议约定的到期日执行，

相应债务金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期间，公司新增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

合计为人民币14.19亿元，目前相关案件尚在进展过程中，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公司

面临流动性阶段性风险， 公司融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 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也受到一定影

响。 在上述背景下，公司金融债务发生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并发生相关诉讼、仲裁案件。

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积

极推进《债务重组计划》及相关事项落地实施工作。 现将上述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披露如

下：

一、债务重组相关进展情况

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

下制订《债务重组计划》并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主要内容。 另外，为

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争取进一步妥善清偿债务，同时为进一

步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持续与部分经营合作方暨经营债权人加强合作，公司以下属公司股

权搭建“幸福精选平台” 及“幸福优选平台” 用于抵偿金融债务及经营债务（相关内容可

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的临2022-073号公告），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债务重组计划》推进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债务重组计划》中2,192亿元金融债务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

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922.73亿元（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

371.3亿元的债券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49.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35.32亿

元）债券重组），相应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金额202.03亿元。

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 ）发行的公司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债券持有人审议

并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等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7月14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九通投

资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存续余额为251.15亿元。债券存续余额变动原因主要为部分公司债

券持有人申请注销持有的债券份额， 前述注销债券份额行为系债券投资者基于自身原因

及考虑对债权存续形式做出的自主安排，不涉及债务减免，不存在差异化兑付、内幕交易、

利益输送及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债券份额注销后发行人将继续按照 《债务重组计

划》对相关债权人持有的债权进行偿付。

公司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 LTD.在中国境外发行

的美元债券（涉及面值总额为49.6亿美元）协议安排重组已完成重组交割（以上详见公司

披露的 《华夏幸福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3-004及临2023-006））。

2023年11月21日，公司完成信托计划设立，信托规模为25,584,674,850.75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2023-095号公告）。 2024年3月7日，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以上述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 类金融债权人

合计不超过240.01亿元金融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相

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公司于

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最新 《华夏幸福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0），公司或其指定主体已向全部交易对方发出了书面通知，对应

信托抵债金额240.01亿元； 根据 《债务重组协议》 已实施完毕信托抵债交易的金额为

223.48亿元，相关信托受益权份额在建信信托的受益人变更登记仍在进行中。

（二）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

截至2025年4月30日，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如下：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 股权抵偿金融债务金额（本息合计，下

同）约为人民币170.04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41.71%；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 及“幸福优选平台” 股权抵偿经营债务

金额约为人民币61.70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 股权比例约为2.90%，

获得“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11.85%。

二、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相关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未能如期偿还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等形式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3.50亿元，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

还债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30.30亿元（不含利息，公司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后将按照重组协议约定的到期日执行， 相应债务金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如期

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公司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 以“不逃废

债” 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诉讼、仲裁相关情况

近期公司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14.19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40.95亿元的34.66%，前述案件中，具体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及过

往案件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本公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目前尚在进展过程中，尚待司法机关审理及公司与相关

当事人积极谈判协商，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1、新增案件情况

公司所

处当事

人位置

当事人对

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

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所处

的阶段

被告

债权人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60,

712.00

请求判令被告清偿融资本金60,712.00万元以及至借款本息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原告对被告质押的应收账款、

股权、不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

已立案

15,

826.00

请求判令被告清偿融资本金15,826.00万元以及至借款本息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原告对被告质押应收账款折

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已立案

股权转让

方

股权转让合

同纠纷

13,

400.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3,350.00万元及违约金；被告

支付律师费50.00万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已立案

合作方

合作合同纠

纷

5,

248.93

请求判令终止原告与被告的所有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被告支付

拆迁服务费4,998.93万元及迟延利息； 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

250.00万元及迟延利息；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已立案

4,

278.6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本金及利息合计4,278.65万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已立案

建设工程

施工方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

604.7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3,604.77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 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已立案

3,

093.3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3,093.39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被告

承担本案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及诉讼费用。

已立案

2,

984.4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迟延利息合计2,744.48万元； 被告

给付质保金及迟延利息合计239.93万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已立案

2,

479.8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2,479.84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被告

承担本案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及诉讼费用。

已立案

2,

088.6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合计2,088.66万元； 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已立案

1,

784.00

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解除； 被告支付工程款1,

710.08万元及利息； 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合作诚意金及利息

合计73.92万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已立案

1,

477.1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及违约金合计1,477.19万元；原

告有权以被告欠付的工程款及违约金为限就案涉工程折价、拍

卖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1,

388.29

请求判令原告、被告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被告支

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1,388.29万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已立案

1,

033.1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1,033.19万元； 被告承担

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已立案

承包方

供用水合同

纠纷

1,

109.3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缴水费1,109.39万元及违约金； 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

已立案

1,000万元以下案件

被告/

被申请

人

合作方 其他纠纷类

9,

163.57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被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支

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 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

用。

已立案

建设工程

施工方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类

7,

684.42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被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支

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对于所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

/被申请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商品房购

买方

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类

2,

466.88

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要求解除原告/申请人

与被告/被申请人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被告/被申请人向原

告/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等费用；二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退还购房款；承担逾期退还购

房款的违约金或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三是要求被

告/被申请人维修房屋； 承担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

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四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退还电商

款；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票据持有

人

票据纠纷类

2,

095.51

原告/申请人要求被告/被申请人支付票据本金；被告/被申请人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

被告/被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2、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公司所

处当事

人位置

当事人对

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

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进展

被告

建设工程

施工方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6,

118.88

一审判决： 第一项为原告和被告签署的合同解除；第

二项为被告支付工程款4,834.90万元；第三项为原告

就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上述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第四项为被告支付上述工程款的利息；

第五项为被告支付窝工损失94.39万元； 第六项为原

告支付工期延误损失及罚款合计168.28万元；第七项

为原告支付项目造价差值192.47万元；第八项为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第九项为驳回被告其他反诉请

求，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审原告提起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撤销原审

判决第二项， 并改判被告支付工程款6,118.88万元；

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 并改判原告就案涉工程折价

或者拍卖的价款在上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撤销

原审判决第四项， 并改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维

持原审判决第五项；撤销原审判决第六、七、八、九项，

并改判驳回被告的所有反诉请求； 被告承担本案一

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鉴定费、公证

费。

依法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3,

194.11

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被告退还质保金603.05万元及利

息； 第二项为原告在质保金范围内对工程折价或者

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第三项为被告支付工

程款1,770.00万元及利息；第四项为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二审被告提起上诉，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关于被告返

还质保金603.05万元相应利息的判项，改判被告无需

返还利息；原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依法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

154.8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612.31万元及利息；被告

返还质保金514.24万元及利息；被告支付因提供承兑

汇票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8.31万元； 原告在被告拖欠

的上述工程价款范围内就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

等相关费用。

依法判决被告给付1,

612.31万元及利息；

被 告 给 付 质 保 金

514.24万元及利息；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 原告和被告共同

承担本案案件受理

费。

承包方

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

1,

271.2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271.23万元（含质保金）

及利息；原告就案涉工程拍卖价款优先受偿；被告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

起诉。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32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光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8人，代表股份271,210,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603%。 其中：通过现场方式参会的股

东8人，代表股份37,574,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

表股份233,636,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51%。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01人，代表股份42,480,99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3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金杜（成都）

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9,44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反对1,61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9,44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反对1,61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9,44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反对1,61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4、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9,44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反对1,61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805,8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37%；反对1,61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51%；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1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715,8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450%。 反对1,61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31%。 弃权14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9%。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夏玉龙、贾秀英、张杨、杨丽已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及其他类金融机构申请保函、票据质押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444,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88%；反对1,616,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1%；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皖江金租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62,6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6%；反对1,798,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2%；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与皖江金租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415,9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82%；反对1,64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9.01�新筑交科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269,416,0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82%；反对1,64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14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9.02�新筑交科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269,262,7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7%；反对1,798,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2%；弃权14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9.03�长客新筑向浦发银行申请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269,262,6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6%；反对1,798,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2%；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9.04�长客新筑向农业银行申请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269,416,9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85%；反对1,644,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4%；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9.05�晟天新能源向成都银行申请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269,261,7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3%；反对1,799,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6%；弃权14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9.06�晟天新能源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269,261,7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3%；反对1,799,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6%；弃权14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10、《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44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反对1,61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715,8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450%。 反对1,61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31%。 弃权14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9%。

11、《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44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反对1,61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4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715,8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450%。 反对1,61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31%。 弃权14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就其2024年度的工作向本次股东大会作出书面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

内容详见2025年4月26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罗楷燃律师、杨梓赪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06� � � � �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5-027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5

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5年5月22日 （周四）

15:25-16:55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

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董事会秘书刘硕、财务总监李茹（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

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06� � �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5-026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上午9:00时；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下午3: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段16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延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3人， 代表股份227,463,3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4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20,662,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1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1人，代表股份6,80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9人， 代表股份58,285,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51,48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1人， 代表股份6,801,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14％。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893,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3％；反对47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4％；弃权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17％；反对4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弃权9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9％。

2、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901,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8％；反对46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7％；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4％；反对4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8％；弃权9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3、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793,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7％；反对46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7％；弃权2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15％；反对4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8％；弃权20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7％。

4、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898,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6％；反对46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7％；弃权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2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06％；反对4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8％；弃权9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6％。

5、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943,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5％；反对44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9％；弃权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6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82％；反对4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6％；弃权7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2％。

6、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747,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5％；反对61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弃权1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6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26％；反对6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9％；弃权104,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

7、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772,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2％；反对59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0％；弃权9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9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43％；反对5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5％；弃权9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国宝、边雪松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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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臻宇女士；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7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0 0 0.0000%

网络参会 348 308,205,072 13.7237%

合计 348 308,205,072 13.7237%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4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9,191,6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62%。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2,288,9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804%

反对股数（股） 5,289,5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162%

弃权股数（股） 626,6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033%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2,287,2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799%

反对股数（股） 5,289,5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162%

弃权股数（股） 628,3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039%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2,285,2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792%

反对股数（股） 5,294,5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179%

弃权股数（股） 625,3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029%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2,119,3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254%

反对股数（股） 5,630,9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270%

弃权股数（股） 454,8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476%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73,105,9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2.3151%

反对股数（股） 5,630,964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7.1105%

弃权股数（股） 454,8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743%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2,246,7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668%

反对股数（股） 5,315,5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247%

弃权股数（股） 642,8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086%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0,816,73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9328%

反对股数（股） 5,457,7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768%

弃权股数（股） 892,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904%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72,841,8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1.9817%

反对股数（股） 5,457,764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8918%

弃权股数（股） 892,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1265%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持股1,038,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62%，为本议

案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72,858,43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2.0026%

反对股数（股） 5,444,1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8747%

弃权股数（股） 889,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1227%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72,858,4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2.0026%

反对股数（股） 5,444,164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8747%

弃权股数（股） 889,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1227%

沈臻宇女士自2025年2月6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沈臻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6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1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2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

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27号私募投资基金合计持股227,974,9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1512%；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持股1,038,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62%；

上述股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外部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2,220,8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584%

反对股数（股） 5,309,0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226%

弃权股数（股） 675,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73,207,4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2.4433%

反对股数（股） 5,309,064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7041%

弃权股数（股） 675,2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8526%

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01,356,7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780%

反对股数（股） 6,178,2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0046%

弃权股数（股） 670,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174%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72,343,3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1.3522%

反对股数（股） 6,178,264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7.8017%

弃权股数（股） 670,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8462%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72,094,43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1.0379%

反对股数（股） 6,401,764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0839%

弃权股数（股） 695,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8782%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72,094,4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1.0379%

反对股数（股） 6,401,764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0839%

弃权股数（股） 695,5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8782%

公司董事长沈臻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6号

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1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

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2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27号私募投资基金合计持股227,97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512%；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持股1,038,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62%；

上述股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6日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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